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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龐貝氏症協會 

112 度輔具暨醫療維生器材費用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5 日台龐字第 106013 號發布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5日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會決議修正執行 

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16日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決議修正執行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24日第一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決議修正執行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2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修正執行 

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6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決議修正執行 

中華民國 111年 04月 10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修正執行 

中華民國 112年 04月 15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決議修正執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決議」，有鑒於龐貝氏症的特殊性和複雜性，雖然病友持

續的接受酵素治療，但因病友隨著發病年紀日益增長，疾病對病友肌肉的侵犯卻也日益加重，導

致全身性肌肉緩慢的病變，造成病友對行動輔具、醫療維生器材、肌耐力訓練輔具和居家照護的

費用，漸漸造成病友及其該家庭沉重的負擔，本協會成立之理念希望集結社會資源，期盼所有病

友能夠獲得多元且全方位的協助和支持照顧。 

 

第二條 

本會本著知福惜福的心念，體認資源有限，募款著實不易，考量協會資源分配和永續經營支持照

顧病友的理念，秉持著公平公正的原則，期盼能將資源做最有效益的分配。 

 

第三條 

實施本辦法所需經費，由當年度本協會募款總額扣除所有營運費用、辦理會員關懷與各項活動費

用後之結餘款，彙整當年度所有會員提出申請輔具之總數量，由全體理監事過半同意分配補助基

準比例。 

 

第四條 

礙於本會募款來源之不穩定性，本協會對購買所需輔具建議說明： 

一、病友所需的各項輔具，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皆有輔具資源可供搜尋，

並向戶籍所在地社會局提出申請。敬請病友優先向政府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二、身心障礙學生各階段學習輔具借用制度簡介： 

根據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子法，學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需求，提供輔具、無

障礙環境等支持服務，協助學生順利學習、充份參與學校生活。輔具服務的內容包括需求評

估、借用、操作訓練、諮詢、維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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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前及國中小教育階段 

1．學生或家長可直接向學校老師提出需求，老師再向縣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或者，學校老師也會視學生之需要，並與家長或學生討論後，向縣市特教資源中心提出

申請。 

2．申請提出後，縣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將提供輔具專業適配評估，並依據評估結果給予

學生合適之輔具，同時提供輔具使用訓練等服務。 

 

■  大專院校暨高中職教育階段 

 1．學生或家長可直接向各校之資源教室輔導人員提出需求，輔導人員再分別至視障、聽語

障或肢障輔具中心申請；或者，學校老師也會視學生之需要，並與家長或學生討論後，

向視障、聽語障或肢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申請。 

2．申請提出後，各學生學習輔具中心將提供輔具專業適配評估，並視評估結果給予學生合

適之輔具，同時提供輔具使用訓練等服務。 

 

※建議具有學生身份之病友優先向學校申請活動輔具，輔具由學校評估與提供無需負擔

輔具費用。 

※各學生輔具中心學習輔具的申請流程與細節，請參考各學生輔具中心公告之資訊。 

 

第五條 

若病友所需的輔具無法達到政府相關單位申請的門檻，請具「相關專科醫師診斷書」並「載明輔

具需求情況」，一併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將以個案方式經全體理監事過半同意審查處理。 

 

第六條 

維持生命所需之緊急醫療急難救助依個案呈送，經全體理監事過半同意後酌予補助。 

 

第七條 

針對當年度初次發病的案家，因初期各項福利身份陸續申請中，於協會工作人員面訪後，評估個

案情況最高提供 1-4個月內之到醫院治療之部分交通補助（以提高票據實支實付為主），最高提供

補助上限金額為 2萬 4千元，給予初發病之家庭於適切的關懷與照顧會依照病友購置輔具器材及

其他補助申請表個案呈送，經全體理監事過半同意後酌予輔助之。 

 

第八條 

生活急難救助係指家庭遭逢劇變一時之間急需救急，依個案呈送，經全體理監事過半同意後酌予 

補助。 

 

第九條 

特殊情況之補助依照病友購置輔具器材及其他補助申請表個案呈送，經全體理監事過半同意後酌

予輔助之。 

 

第十條 

補助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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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對象：必須為社團法人台灣龐貝氏症協會之會員。 

二、申請人：以本會入會之病友為主，若病友未達法定年齡１８歲以下者，亦或行動受限之病

友可由親屬代為申請。 

 三、申請所需文件： 

1. 經申請該項輔具項目之專科醫師或遺傳科醫師開立診斷書正本，並於診斷書或輔具評估

報告書載明本項輔具需求。亦或提出輔具中心之輔具需求評估報告作為申請的依據。 

2. 若有相關專業治療師出具輔具評估報告書請一同附上影本備查。 

3. 若同時申請多項輔具，為避免病友準備多份各專科醫師的診斷書，可請遺傳科醫師將多

項輔具開立在同一張診斷書上，並載明輔具需求。 

4. 僅認定開立當年度的發票，同一項輔具另向其他單位申請時，發票「請影印，並請廠商

於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的印章」。若無法取取得發票，可檢附收據，收據上需加蓋免通一

發票店章和店家私章以之證明。 

例如：一台輪椅總價五萬元，社會局公文確認補助 20,000 元，自付差額 30,000 元，煩請廠

商開立發票，並將「正本發票影印後，於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的印章」。 

※社會局申請流程為先提出申請，核發補助購買項目與金額，以此核發公文向廠商採買開

立核銷發票，故社會局補助金額都很清楚。 

※若此項輔具已全額獲得其他單位補助，則本會不在提供相關補助 

5. 申請人印章、代理人印章（如有代理人時備之）＜郵寄申請時，於核銷領據蓋章處蓋完

章即可＞。 

6. 申請書。 

7. 核銷領據。 

8. 受款人匯款帳號封面影本。 

9. 政府或其他單位補助該項輔具之公文或證明影本。 

 

 四、申請期間：依據第三款，補助經費來源之不確定性因素，預估每年年底結餘款，於隔年度  

     1 月公告病友後，到當年度１２月３１日前提出當年度所需輔具申請。 

 

第十條 

輔具暨醫療維生器材費用補助項目基準表：如附件(一) 

 

第十一條 

審核與申請方式： 

（一）審核小組：由本協會所有理事委員中，委由兩名理事共同審核。 

（二）審核原則：依據第三條以及「輔具暨醫療維生器材費用補助項目基準表」。 

（三）申請方式：基於便利原則，敬請郵寄掛號辦理申請。  

      郵寄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296 號 7 樓-2 

      收件人：李靜茹 

（四）補助通過後將以電話通知。 

 

第十二條 

輔具回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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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病友有用不到的輔具器材可回捐給協會或輔具資源中心等相關單位。 

本會保管整理後，品質尚佳的輔具與醫療器材可捐給下一位需要的病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協會全體理監事全體同意後施行，日後本辦法若有不足或不適宜之處，可經全體理監

事增刪修改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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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輔具暨醫療維生器材費用補助項目基準表 

分類 補助項目 
本會最高補助金額

(元) 

當項輔

具最低

必須使

用年限 

備註 

一、 

個人行動輔具 

推車 根據上年度結餘款，

彙整當年度所有病

友提出申請輔具之

總數量，由全體理監

事過半同意，分配補

助輔具自付差額最

高補助調整為每案

以 10,000 元為限。 

三  

輪椅 三 輪椅氣墊座政府已全額補助，故不

列入本會輔具補助項目 

電動輪椅 五  

電動輪椅電池 三  

移位滑墊 五  

移位機 十  

二、身體、肌

力及平衡訓練 

站立架 五  

三、預防壓瘡 氣墊床 三  

四、住家及其

他場所之家具

及改裝組件 

擺位椅 五  

居家用照顧床 五  

五、矯具 踝足部支架 二 因患者成長速度不一，故 18 歲以

下患者可每年提出申請 

脊柱矯具-支

持性背架 

二 因患者成長速度不一，故 18 歲以

下患者可每年提出申請 

背架背心 一 每件最高補助 1,500 元，每年最多

補助購買兩件為限 

輔助鞋墊 一 每人每年度最高補助上限 2,500 元 

六、醫療輔具 電動拍痰器 三  

抽痰機 三  

抽痰替換管 一 視患者之使用需求，以及本會財務

情況，每年提供 3,000-5,000 元之

部分協助之補助 

化痰噴霧器 三  

呼吸器 五  

血氧偵測儀 三  

氧氣製造機 五  

氣管支架  屬醫療專業由醫師決定使用時機 

呼吸訓練器  需再諮詢呼吸治療師之專業討論

後，再提供使用年限與申請次數 

並研議討論是否由協會統一添購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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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與申請次數 

呼吸面罩/鼻

罩/耗材 

一 需再諮詢呼吸治療師之專業討論

後，再提供定量定額補助 

七、溝通及資

訊-電腦 

電腦輔具 五 限氣切，並使用呼吸器需透過電腦

和外界溝通者 

八、溝通及資

訊-聽覺 

助聽器 10,000 三 各款市價差異極大酌予補助之 

九、其他    視患者之使用需求，提到理監事會

討論是否作為本會補助項目(亦需

視當年度財務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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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龐貝氏症協會 

民國 112 年度病友購置輔具器材及其他補助申請表 

 

病友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 絡

電話 
 

核定補助金額 

撥款戶名和帳號 
 

 

申請項目 輔具金額 隨附憑證及證明文件 

1  購買金額   

政府補助  

2  購買金額   

政府補助  

3  購買金額   

政府補助  

審查結果 
 

核定補助金額 

項目 1 

項目 2 

項目 3 

總計: 

審核小組成員簽名: 

補助金發放日期 

 

 

附件二 

 


